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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通自动增值协议(只適用於勾连至在中国內地發行的信用卡的八达通自动增值服务) 

 

 
 

1. 本协议于 2010 年 2 月 2 日起生效。本协议只适用于勾连至在中国内地发行的信用卡的八

达通自动增值服务。与其他类别账户勾连的八达通自动增值服务，请参阅有关的八达通自

动增值协议。 

 

 简介 

 

2. 本自动增值协议乃您（即本公司自动增值服务的使用者，不论是八达通持有人或自动增值

服务账户持有人，与本公司，八达通卡有限公司，订立关于使用本公司自动增值服务的合

约。本公司乃八达通卡或产品（「产品」，即含有本公司科技的消费品项目，如手表、手机

壳及匙扣等）（以下称为「八达通」）的发行商。 

 

3. 本协议说明在申请及使用自动增值服务时，本公司须向您承担的义务，以及您须向本公司

承担的义务。 

 

 释义与通则 

 

4. 本协议所用的部分词语现说明如下。 

 

 「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指有关申请表上指定与自动增值服务勾连至您的账户，或由金融机

构或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不时通知本公司的其它账户； 

 

 「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指自动增值服务账户的持有人； 

 

 「申请表」指自动增值服务申请表，不论是 (i) 八达通自动增值服务申请表，(ii) 个人八
达通申请表或 (iii) 载有此项服务申请表的任何其它表格； 

 

 「自动增值服务」指在八达通的储值达到本公司不时厘定的若干最低款额时，本公司或代

表本公司的服务供应商将会在该八达通上增加某个金额的储值的服务（该增值金额将由本

公司不时厘定）； 

 

 「认可服务中心」指获本公司认可代表本公司提供八达通服务的机构； 

 

 「银行发行版八达通」指由本公司授权之银行或金融服务公司所发行、具有八达通功能的

卡或产品；该卡或产品受发卡银行或金融服务公司的持卡人协议的条款及细则所约束。 

 

 「发卡条款」指本公司不时修订并刊发的八达通发卡条款； 

 

 「按金」指按发卡条款所支付的按金，作为八达通的保证金； 

 

 「金融机构」指管理自动增值服务账户的公司，通常是银行或信用卡公司； 

 

 「八达通」的涵义以发卡条款内列明之定义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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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达通持有人」指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 或其已申请将八达通与自动增值服务账户

连系的家人或朋友; 

 

 「八达通收费系统」指本公司维持及运作的收费系统； 

 

 「本公司账户」指任何本公司不时向金融机构指定的本公司银行账户； 

 

 「服务供应商」指参予八达通收费系统，并通过八达通支付其货品及服务货款的机构；及 

 

 「储值」指八达通收费系统所确认的电子储值。 

 

5. 如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与八达通持有人并非同一人，则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与八
达通持有人须根据本协议共同及个别地向本公司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自动增值服

务在八达通上所增加的储值，除非八达通持有人是未成年人或未获法律行为能力的人。 

 

6. 八达通持有人同意遵守发卡条款。若本协议与发卡条款之间有任何抵触，应以本协议为准。 

 

7. 本协议的中文译本仅供参考。若英文本与中文译本之间有任何歧义，则以英文本为准。 

 

自动增值服务 

 

8. 如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为其八达通申请自动增值服务，本公司将有权

向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收取费用。本公司将会不时厘定及公布有关费

用。 

 

9. 凡年龄在本公司不时公布之最低年龄以上的人士，均可使用自动增值服务。然而，在特殊

情况下，本公司保留无需给予任何理由而不接受任何自动增值服务申请的权利。 

 

10. 八达通持有人于申请自动增值服务后及于该服务有效期间，不得将其八达通转让予其它

人。 

 

11. 在正常情况下，本公司将会尽力确保自动增值服务运作如常，但碍于自动增值服务之运作

须视乎金融机构及服务供应商的本身系统及运作，以及网络、电力、气候及其它条件及情

况而定，而有关因素超越本公司的控制范围，故本公司不能对此作出保证。 

 

12. 本公司将保留无需说明理由而取銷或暂停您的自动增值服务的权利，但本公司将会采取合

理措施，藉以减低对您造成的不便。 

 

13. 本公司可全权决定限制自动增值服务在任何一天或任何期间内为八达通增值的金额。 

 

14. 本公司将会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本公司与八达通有关的交易纪录均属真实准确。本公司的

纪录，将作为自动增值服务为八达通所增加的储值金额及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
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的款项的确证，除非有关纪录存在明显的错误。 

 

直接提款 

 

15. 当八达通透过自动增值服务增值后，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即欠下本公

司相同金额的港元。 

 

16. 本公司有权直接指示金融机构或通过本公司委托的任何金融机构将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

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之款项从自动增值服务账户转入本公司账户，而自动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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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账户持有人须授权金融机构遵从有关指示。 

 

17. 对于金融机构向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所收取的任何费用或收费，本公司概不承担责

任，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须承担有关费用及收费。 

 

18. 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须确保自动增值服务账户备有足够金额或信贷

安排，让金融机构能遵从本公司就该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所发出的指示。 

 

19. 本公司保留就提供自动增值服务向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收取合理费

用的权利。 

 

无法履行指示 

 

20. 若由于自动增值服务账户内未有足够金额或信贷安排或其它原因，导致金融机构未能遵从

本公司就该自动增值服务账户发出的指示，则： 

 

(a) 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须实时偿还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
达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的任何款项； 

 

(b) 本公司有权向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收取合理手续费及将八达通
内的余额(如有)用作支付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的任

何款项（包括有关手续费在内）。 

 

21. 若八达通内的储值不足以支付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的款

项，则本公司有权即时取銷八达通及自动增值服务及没收按金（如适用），并毋须通知自

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或八达通持有人。八达通取銷之後，將無法重新啟動。 

 

取銷自动增值服务 

 

22. 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如属银行发行版八达通持有人，请参考以下第

22A 条)可联络金融机构，申请取銷自动增值服务。如金融机构及本公司接纳申请，将会

指示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将其八达通送交任何指定认可服务中心，

以便办理取銷该八达通的自动增值服务。在指定认可服务中心完成取銷手续后，取銷自动

增值服务即告生效。 

 

22A 如您持有银行发行版八达通，您或发卡银行或金融服务公司可根据您与发卡银行或金融服

务公司之间的持卡人协议条款，申请注销您的银行发行版八达通的自动增值服务。当接获

发卡银行或金融服务公司的通知，我们将注销有关银行发行版八达通的自动增值服务。 

 

23. 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须承担取銷自动增值服务生效之时或之前因使

用自动增值服务而欠本公司的款项。在取銷任何八达通的自动增值服务生效之前及／或之

后，本公司均有权直接指示金融机构或通过本公司委任的任何其它金融机构，从自动增值

服务账户内扣除取銷自动增值服务生效之前因进行自动增值服务交易而须付给本公司的

所有款项，并将该款项转入本公司账户。 

 

24. 本公司保留为处理取銷自动增值服务的事宜向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

收取合理手续费的权利。 

 

弥偿 

 

25. 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同意就本公司因向金融机构发出自动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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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有关的任何指示而蒙受、承受或产生（视乎情况而定）的一切诉讼、法律程序、债务、

申索、损失、损害及合理费用及支出向本公司作出弥偿，除非上述是因本公司明显犯错所

致，则作别论。 

 

风险与责任 

 

26. 如非由于本公司明显犯错之原因，金融机构从自动增值服务账户转账到本公司账户的金额

超过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须付给本公司的实际金额，本公司概不为因

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在不抵触下文第 41 条的情况下，本公司只需将有关

差额款项退还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 

 

27. 在不抵触上文第 26 条的情况下，对于金融机构或其雇员或代理人的任何作为、行为、遗

漏或疏忽，本公司概不负责，除非该等作为、行为、遗漏或疏忽是按照本公司明确指示作

出或不作出者，则作别论。 

 

28. 本公司有权采取适当的行动，藉以执行或行使本协议规定的本公司权利，而自动增值服务

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须全数弥偿本公司因任何有关行为而产生的一切合理费用及

支出（包括一切合理法律费用及支出）。 

 

29. 本公司有权聘用任何人士或公司执行或行使本协议规定的本公司权利，对于有关人士或公

司(除追讨欠账公司外)或其各自雇员的任何作为、行为、遗漏或疏忽，本公司概不承担责

任或负责，除非该等作为、行为、遗漏或疏忽是按照本公司明确指示作出或不作出者，则

作别论。 

 

30. 在本公司遵守所有适用于转让债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守则的情况下，本公司有权向任何

人士或公司(“承让人”)转让或以其它方式转移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所

欠本公司任何款项，本公司毋须为承让人所作出的任何行为负上法律责任。 

 

报失八达通 

 

31. 所有自动增值服务客户，均获提供八达通报失服务。如八达通持有人遗失八达通，或八达
通被窃，该持有人须立即通知本公司；但如您的八达通属银行发行版八达通，则应联络发

卡银行或金融服务公司。在本公司收到失卡报告后，本公司将会在指定的期间（「通知期

间」）之后，取銷及停用该八达通。本公司将会不时规定及公布有关通知期间。在八达通
取銷之后，该八达通将无法重新使用。此项八达通报失服务可保障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

人及八达通持有人的八达通尚有余额以及经自动增值服务增值之款项于通知期间以后免

受损失。 

 

32. 若根据上文第 31 条的规定取銷八达通，本公司会根据八达通收费系统于通知期间结束之

时的纪录，将八达通的按金（如适用）及余额（如有）退还八达通持有人。本公司有权为

提供此项八达通报失服务而收取本公司不时厘定及公布的合理收费。该收费将于八达通余

额的退款中扣除，或由八达通持有人支付。 

 

取销自动增值服务账户 

 

32A. 自动增值服务账户一經取销、終止或過期 (不論任何原因) ，本公司將取销並停用全部与

自动增值服务勾连的八达通 (不論是否屬於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 八达通取销之後，

將無法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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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销八达通的退款政策 

 

32B.如按照上文第 12、21、22 、22A 及/或 32A 条取銷八达通，本公司將可全权决定並於合理

時間內將該已取销的八达通內的未用余额退还八达通持有人。 

 

个人资料 

 

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该条例」）的通知（「本通知」） 

 

33. 如欲获得或继续使用自动增值服务，每位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需向本

公司提供本公司不时需要的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的个人资料。 

 

34. 若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或八达通持有人不能或不愿提供有关正确资料，本公司将

无法向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或八达通持有人提供自动增值服务。 

 

35. 每位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同意，为申请及使用自动增值服务而向本公

司提供的个人资料，均可作为以下用途： 

 

(a) 处理自动增值服务的申请； 

 

(b) 收取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所欠款项，不论在自动增值服务账户

收取或以其它方式收取亦然； 

 

(c) 进行任何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有关的财务、信贷及其它资料及

纪录的核实工作； 

 

(d) 执行及行使本协议规定的本公司权利； 

 

(e) 八达通收费系统的正常管理、运作及保养，包括审计在内； 

 

(f) 设计本公司、其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即直接或间接控制本公司、本公司所控制或

与本公司隶属同一控制权的任何其它实体）供客户使用而提供的新服务，或改善现

有服务； 

 

(g) 推广本公司、其附属公司、联属公司或任何选定商务伙伴的货品及／或服务。本公

司、其附属公司、联属公司或任何选定商务伙伴可能需要进行核对程序（详见该条

例释义），藉此让本公司更明白您的特质及提供更能满足您需要的其它服务（如提供

特别生日推广活动给予您），协助本公司选择您可能有兴趣的货品及服务，以及确立

您与本公司选定商务伙伴是否已建立关系； 

 

(h) 本公司与您进行通讯； 

 

(i) 调查投诉、备受怀疑的可疑交易及研究服务改善措施； 

 

(j) 防止及侦测罪行； 

 

(k) 根据法例作出披露； 

 

(l) 概括地作为交通或其它服务的资料或数据来源；及 

 

(m) 其它相关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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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本公司会将其持有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八达通持有人有关的资料保密，但自动增值

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卡持有人同意，基于上文第 35 条列出之目的，本公司可将有关

资料转移或披露予下述各方（不论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境内或境外亦然）： 

 

(a) 任何对本公司有保密责任的有关服务供货商； 

 

(b) 任何对本公司有保密责任的代理人、承办商或提供与本公司业务运作有关的行政、

电讯、电脑、付款、数据处理或其它服务的第三方服务供货商(例如追讨欠债公司

或信贷资料库)； 

 

(c) 任何对本公司有保密责任的其它人，包括本公司的附属公司、联属公司或商务伙伴；

及 

 

(d) 本公司、其附属公司、联属公司或上文(c)段所载的商务伙伴根据任何法例、规则及

规例（包括获转移资料的香港境外国家地区的法例、规则及规例）有具约束力责任

向其作出披露的人，但有关披露须有正式权限方可作出。 

 

37. 每位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有权： 

 

(a) 查核本公司是否持有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八达通持有人有关的资料及查阅

该等资料； 

 

(b) 要求本公司改正任何关于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八达通持有人的不正确资料； 

 

(c) 查询本公司就处理个人资料有关的政策及惯例和获告知本公司持有其个人资料的

类别；及 

 

(d) 要求本公司不要使用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八达通持有人的个人资料作直接

推广用途，本公司将会停止有关活动，并不会向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八达通
持有人收取任何费用。 

 

38. 本公司保留就处理查阅任何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八达通持有人的个人资料的要求

而向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收取合理费用的权利。 

 

39. 任何关于查阅或改正资料，或查讯有关本公司的资料政策及惯例或本公司持有的资料类别

等要求，请以书面向下列人士提出： 

 

资料保护主任 

八达通卡有限公司 

香港兴发街邮政局邮箱 38170 号 

 

如您将来不希望收取来自本公司的巿场推广函件，请致函以上人士或致电八达通顾客服务
热线 (852) 2266 2222。 

 

40. 本通知不会限制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八达通持有人在该条例下所享有的权利。 

 

错误扣除款项 

 

41. 每位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必须确保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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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常及时知悉自动增值服务账户的所有交易账项，包括核对金融机构发出的每份自

动增值服务账户结单，或（如金融机构并无发出自动增值服务账户结单）定期补记

及核对自动增值服务账户存折的账项，除非有其它更有效方法监察该账户的交易账

项，则作别论；及 (b) 若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声称本公司无权在自动增值服

务账户扣除任何款项转往本公司账户，则可于有关支账日期起计 12 个月内通知本公

司。在该期间之后，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均不得声称本公司无

权在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支取有关款额，除非属于以下情况，则作别论： 

 

(i) 本公司未有妥善处理有关支账；或 

 

(ii) 有关支账乃因本公司明显的错误所导致。 

终止 

 

42. 如按照上文第 12、21、22、22A 或 32A 条取銷自动增值服务，本协议将告终止；但终止

协议不会影响终止协议之前双方已产生的权利及义务。 

 

本协议的修订 

 

43. 本公司可不时修订本协议，有关修订会于生效日期前至少 30 天，透过书面通知自动增值

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或按本公司的绝对酌情权决定，在香港于一份中文报章

及一份英文报章上刊载以作为通知。本公司备有本协议文本之最新版本，可供自动增值服

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有人索阅。该最新版本亦可于本公司的网站查阅。于本协议的修

订生效后，如八达通持有人继续使用八达通，将当作自动增值服务账户持有人及八达通持

有人接受有关修订处理。 

 

管辖法律 

 

44. 本八达通自动增值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 

 

 
 


